附件2

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县政府九届第九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共利益需要，需对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所涉水电站相关国有土地上房屋等实施征收。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相关规定，参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结合实际，特制定《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一、征收目的
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
二、征收范围
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物（涉及陆河县三江口水电站、陆河县三坑水电站、陆河县大沥唇水电站、陆河县坪田水电站及陆河激石溪老区水电站共5个水电站）；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三、征收依据及参考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3.《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号）；
4.《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和移民安置实施方案》。
四、签约期限
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30天内签约，且在签约后30天内移交被征收房屋。
五、补偿方式
结合《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和移民安置实施方案》及项目客观情况，本次征收不适用房屋产权调换，仅适用货币补偿。
六、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征收补偿及价值确认
按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价值进行补偿，具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按照相关规定依法评估确定。
七、其他补偿
对因征收合法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按6个月的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计算，效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计算。
对签约期限内完成签约并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移交的被征收人，按被征收房屋价值（含附属设施、设备）的10%给予额外奖励性补偿。额外奖励性补偿的发放方式、发放时间以补偿协议约定为准。
八、签订协议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就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九、作出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陆河县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按照本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规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陆河 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法律责任
1.房屋征收工作人员在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GoBack]2.被征收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的房屋搬迁补偿工作，不得隐瞒事实、弄虚作假获得补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十一、其他
1.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务院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执行。
2.本方案仅适用于广东陆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3.本方案由房屋征收部门陆河县新田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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